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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804        证券简称：浩明科技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说明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指南（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一）》、《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

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规定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9/6/30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完成五次股票发行，2015 年 8 月公司第一次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2016 年 5 月公司第二次股票发行结

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后终止发行；2016 年 12 月第三次及 2017 年 7

月第四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于 2017 年度使用完毕；2017 年 11 月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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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行了第五次股票发行，现公司对第五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专项说明: 

公司 2017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17年 12月 4日召开的 2017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公司本次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4,846,187 股（含 4,846,187 股），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5,000,017.51元（含 115,000,017.51元）。

公司本次实际以非公开定向发行方式向五名机构投资者共计发行

4,214,075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3.73元，共计募集资金

人民币 99,999,999.75元。本次募集资金已由认购对像按照协议及认

购公告的要求，存入公司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

行 2008021629200594762 账户以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分行 40010078801800000208 账户，并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7）第 202042

号《验资报告》。 

2018年 1月 11日，公司收到了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惠州

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8]199号）。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截至 2019/6/30本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元） 

募 集 资金 余 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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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江

南支行 

2008021629200594762 
34,999,993.98 8,892,229.36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 

40010078801800000208 65,000,005.77 36,659.5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相关

规定要求，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放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

用。公司 2017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2017年 12月 19日，公司和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该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方占用或转移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9/6/30，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

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信息：2008021629200594762）中募集

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1.募集资金总额 34,999,9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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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材料款 10,754,445.00 

支付设备款 6,924,592.40 

支付研发中心投入 8,561,500.00 

银行还贷  

利息收入 134,606.13 

手续费 1,833.35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8,892,229.36 

截至 2019/6/30，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

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信息：40010078801800000208）中募集

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1.募集资金总额 65,000,005.77 

支付材料款 32,395,698.56 

支付设备款 17,640,000.00 

支付研发中心投入  

银行还贷 15,000,000.00 

利息收入 73,694.99 

手续费 1,342.70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36,659.50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存在二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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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 2017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

1,500.00 万元用于偿还部分银行借款，即偿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的借款。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调整偿还银行借款明细，本次募集资金 1,500.00 万元用

于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的借款，该笔银行借

款均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未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产或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未直接或者间接投

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未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未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

银行贷款用途。该笔借款不存在用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

答（三）一一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

司融资》规定的不允许使用的方面。经 2018 年 5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 年 5 月

18日召开的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调整募集

资金用于偿还部分银行借款明细的议案》，该次针对募集资金用于偿

还部分银行借款明细的调整，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实质性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调整不会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二）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9年 5月 6日召开 2019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惠州市浩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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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具

体变更情况如下： 

1、原始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元） 

RTO及配套设施 11,800,000.00 

购置生产线设备 22,000,000.00 

研发中心投入 8,000,000.00 

偿还部份银行借款 15,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43,199,999.75 

合计 99,999,999.75 

2、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披露《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设立的募

集资金专户（账户信息：2008021629200594762）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999,993.98 

加：募集资金取得银行利息 125,468.95 

减：用于 RTO及配套设施 2,659,592.40 

用于购置生产线设备 4,265,000.00 

用于研发中心投入 2,621,500.00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0,755,87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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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支付货款 10,754,445.00 

支付银行开户及手续费 1,433.35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余额 14,823,492.1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信息：40010078801800000208）资金具体

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000,005.77 

加：募集资金取得银行利息 73,666.91 

减：用于 RTO及配套设施 3,100,000.00 

用于购置生产线设备 14,540,000.00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15,000,000.00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32,397,041.26 

其中：支付货款 32,395,698.56 

支付银行开户及手续费 1,342.70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余额 36,631.42 

3、变更募集资金使用途径说明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需求，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以及不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改变募集资

金使用途径： 

序号 
变更前使用用途 变更后使用用途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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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TO及配套设施 6,040,407.60 

新建研发大楼

及其配套设备

设施投入 

14,660,987.74 

2 购置生产线设备 3,195,000.00 

3 研发中心投入 5,378,5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47,080.14  

合计 14,660,987.74 

注：新建研发大楼工程备案为办公大楼、垃圾收集房，研发大楼

主要用于公司研发生产及其它办公场所。另募集资金专户中取得的利

息收入亦用于新建研发大楼及其配套设备设施投入。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在按照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约定用途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

行借款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调

整了偿还银行借款明细，将原定用于归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分行的借款调整为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

南支行的借款。该调整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补充

确认，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实质性变更，该调整不会对公司经营和

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除前述情形外，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全国中小企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及《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

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规行

为，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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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关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除将

用于偿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的1500.00万元借

款调整为用于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外，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一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

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 

（二）《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8/29 


